
補發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出監（所）證明申請表 

申 請 事 由  

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日 期 性 別 

    

出監 (所 )日期 出監（所）日期 聯 絡 電 話 蓋 章 

    

現 在 住 址 申請份數 

  

備 註  

附註:前收容人必須親自攜帶身分證正本、印章至機關辦理，如委託親屬前來代

辦，必須攜帶委託書、前收容人身分證，代領人身分證、足以證明雙方親屬關係

之文件，以供查核。 


